
教育部文件

教高〔2011〕8号

教育部关于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和兵种

部,部属各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

强优质教育资源开发和普及共享，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服

务学习型社会建设，我部决定开展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工作。

现就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内容

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包括精品视频公开课与精品资源共享课，

是以普及共享优质课程资源为目的、体现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教

学规律、展示教师先进教学理念和方法、服务学习者自主学习、

通过网络传播的开放课程。

（一）精品视频公开课。

精品视频公开课是以高校学生为服务主体，同时面向社会公

众免费开放的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网络视频课程与学术讲座。精

品视频公开课着力推动高等教育开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弘扬主流文化、宣传科学理论，广泛传播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和现代科学技术前沿知识，提升高校学生及社会大众的科学文化

素养，服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

文化国际影响力。

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以高等学校为主体，以名师名课为基础，

以选题、内容、效果及社会认可度为课程遴选依据，通过教师的

学术水平、教学个性和人格魅力，着力体现课程的思想性、科学

性、生动性和新颖性。

精品视频公开课以政府主导、高等学校自主建设、专家和师

生评价遴选、社会力量参与推广为建设模式，整体规划、择优遴

选、分批建设、同步上网。

——整体规划、择优遴选。教育部对精品视频公开课进行整

体规划，制订建设标准。高等学校结合本校特色自主建设，严格



审查，并组织师生对课程进行评价，择优申报。教育部组织有关

专家对申报课程进行遴选。

——分批建设、同步上网。教育部对遴选出的课程，采用“建

设一批、推出一批”的方式，在共享系统上和确定的公共门户网

站上同步推出。

“十二五”期间，建设 1000 门精品视频公开课，其中 2011

年建设首批 100 门，2012—2015 年建设 900 门。

（二）精品资源共享课。

精品资源共享课是以高校教师和学生为服务主体，同时面向

社会学习者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等各类网络共享课程。精品资源共

享课旨在推动高等学校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着力促进教

育教学观念转变、教学内容更新和教学方法改革，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

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以课程资源系统、完整为基本要求，以

基本覆盖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为目标，通过共享系统向高校师生和

社会学习者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服务，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

的应用，实现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共享。

精品资源共享课以政府主导，高等学校自主建设，专家、高

校师生和社会力量参与评价遴选为建设模式，创新机制，以原国

家精品课程为基础，优化结构、转型升级、多级联动、共建共享。

——优化结构，转型升级。教育部组织专家根据教学改革和

人才培养需要，统筹设计、优化课程布局。高等学校按照精品资



源共享课建设要求，对原国家精品课程优选后转型升级，并适当

补充新课程，实现由服务教师向服务师生和社会学习者的转变，

由网络有限开放到充分开放的转变。

——多级联动，共建共享。鼓励省（区、市）、校按照精品

资源共享课的建设定位，加强省、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通

过逐级遴选，形成国家、省、校多级，本科、高职和网络教育多

层次、多类型的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共建共享体系，探索引入市场

机制，保障课程共享和持续发展。

“十二五”期间，计划建设 5000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二、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和运行机制

（一）政策与经费支持。

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纳入“十二五”期间实施的“高等学

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对完成建设且上网后社会反

响良好的精品视频公开课，以及符合建设标准、共享使用效果良

好的精品资源共享课，给予荣誉称号和经费补贴。

（二）技术与系统保障。

利用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建设具有教、学兼

备和互动交流等功能的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共享系统，集中展示国

家精品开放课程，面向高校师生和社会学习者提供优质教育资源

网络共享服务。并与国内教育网站以及国内主流门户网站合作，

通过接入和镜像等方式，借助各方优势，实现优质课程资源的广

泛传播，服务于学习型社会建设。



（三）监督与管理。

根据国家关于网络监管的有关规定，建立国家精品开放课程

内容审查制度，明确高等学校和教师建设国家精品开放课程的社

会责任，充分发挥专家组织的作用，保证课程质量。建立健全动

态监测与监管机制，保证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内容更新质量及课程

共享的开放性、安全性，并及时反馈高校师生和社会学习者的使

用情况。

（四）推广与应用。

通过多种媒体和相关活动加强国家精品开放课程的宣传推

广，促进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广泛应用。加强对高校教师、学生以

及社会公众的培训和引导，提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水平，鼓励学

生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引导社会公众关注、

使用和评价国家精品开放课程。

（五）知识产权保护。

重视国家精品开放课程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国家现行著作权

法等知识产权法框架下，以协议形式明确课程建设各方的权利、

义务和法律责任，以保证国家精品开放课程持续建设和共享。

三、组织管理

（一）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由教育部统筹规划，省（区、

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向教育部推荐精品视频公开课，组织本地

区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建设、应用和监管。



（二）高等学校作为课程建设的主体，应充分认识开展精品

开放课程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实行主管校长负责制，在政策、

经费和人力等方面予以保证，多部门协调，精心组织课程建设和

应用，把好课程政治关、学术关和质量关。

（三）充分发挥教育部本科、高职和继续教育各有关学科、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作用，组建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专家组，

负责相关政策研究、课程遴选、内容审查和运行评价。

（四）委托有关机构成立项目工作组，具体负责技术研发、

资源编审加工、运营推广及相关服务工作。

请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本意见转发至本地区所有高等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二○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